
“疯狂电动车”亟待“一条龙”式监管

热点冷评

■ 杨玉龙

时事乱炖 全体员工涨薪28%弥漫着患难与共的温情
■ 堂吉伟德

近日，广东中山一家橡胶公司贴出通

告称，感谢员工对公司的付出，疫情期间，

员工不离不弃，出钱出力帮公司共渡难

关，这两年生意有所好转，效益也提高了，

公司决定从 2021 年 10 月份起调升 28%的

工资，不论职位、不论工龄。11月14日，记

者联系到该公司负责人郭女士。郭女士

表示，公司能撑过疫情，很感谢员工的支

持和帮助。“我们就像一家人一样，平时在

公司吃饭我们都是一起吃围餐。我有困

难的时候，大家也比较信任我、支持我，他

们也不希望公司倒闭。”（11月15日《北京

青年报》）

这一幕，让人不免想起了“投我以木

桃，报之以琼瑶”的典故，并弥漫着患难与

共的温情。员工与企业主之间的携手而

行，彼此相扶的举动，已超越了纯经济学的

范畴，而成为一种很耐人寻味的社会现象。

从某种意义上讲，在处于困境和危机

中，共同参与、携手同行和同舟共济，才能

实现多赢。同样，努力做到“同声

相应，同气相求”，才能形成“一荣

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

广东中山这家橡胶公司的共情范

例有其特殊性，几乎所有的员工

与企业创办者一路相随，企业的

成长与发展凝聚了所有人的心

血，彼此早已形成了利益共同体，

有了超越物质之上的精神寄托。

但同时又有着共性价值，即一个

企业营造了共同体的文化氛围，

才能收获共情与同理的回馈。

假若企业倒闭和破产了，员

工们的合法权利无法得到保障，

“再就业”也会成为烦恼。随着大量的中小

企业破产，整个经济形势都日益严峻的形

态下，每个人都很难独善其身。因而，当前

的放弃与付出，短期的利益损失，才有获得

长期回报的可能。此事也证明了“共渡难

关”的道理，员工们在企业陷入了困境之

后，出钱出力帮企业渡过难关，在企业经营

状况好转后得到了涨薪 28%的回报。如果

所有的员工都有这样的思想认识与行为自

觉，所有的中小企业主都能视员工为家人，

则“经济寒冬”总归会被浓浓的温情所捂

热，再大的难题也能得到有效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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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坚持运动？
这是我见过的最好答案

好好运动，强健身体，是一个人应

对生活的底气。运动可以给人释放坏

情绪的方法，是解决烦恼、拥抱生活和

自我改变的一味良药。在运动的过程

中，你可以养成良好的习惯，战胜自己

的弱点。去运动吧，现在流的每一滴

汗，都不会辜负未来的你。 @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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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4日，国家网信

办发布关于《网络数据安全

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公

开征求意见的通知。征求

意见稿提出，数据处理者

利用生物特征进行个人身

份认证的，应当对必要性、

安全性进行风险评估，不得将人脸、步态、指

纹、虹膜、声纹等生物特征作为唯一的个人身

份认证方式，以强制个人同意收集其个人生物

特征信息。（本报15日10版）

随着生物识别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

的领域开始使用指纹、脸象、虹膜等生理特

征和声音、步态等行为特征进行个人身份

鉴定。在鉴定方看来，这些生物特征具有

唯一性、永久性，比传统的密码验证更安

全。不过，凡事都有两面性。对于被鉴定

者来说，生物特征信息的泄露是永久性、不

可逆的，一旦泄露将对个人的人身和财产

安全造成极大危害。

国内“人脸识别第一案”中，浙江理工

大学副教授郭兵因不满杭州野生动物世界

强制游客刷脸入园将其告上法庭，引发社

会对于人脸等识别信息采集、使用安全风

险的关注。事实上，担心并非多余。据新

华社记者调查，一些网络黑产从业者利用

电商平台，批量倒卖非法获取的人脸等身

份信息和“照片活化”网络工具及教程，“五

毛一张，打包带走。”APP 专项治理工作组

去年发布的《人脸识别应用公众调研报告》

则显示，30.86%受访者已经因为人脸信息

泄露、滥用等遭受损失或者隐私被侵犯。

根据《民法典》，个人信息是以电子或

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

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的各种信息，其中

包括生物识别信息。

但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公园、小区管理

者为图管理便利，动辄将人脸等生物特征作

为唯一验证方式。这不仅违背了法律关于

个人信息的保护原则，也涉嫌加重对方责

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应属于无效条款。

相比之下，网信办发布《网络数据安全

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明确“不得将人脸

等生物特征作为唯一的个人身份验证方

式”，有助于全面规范生物识别技术，遏制滥

用现象。只有立法禁止强制刷脸，才能更好

地保护公众的知情同意权和选择权，倒逼数

据处理者有力规避个人信息安全风险。

立法禁止强制刷脸很有必要
■ 张淳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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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境遇如何
都要珍惜这只有一次的人生

近日，一篇清华贫困生的匿名自白

在网络流传。“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

志”，在寒冬中的他奋力拼搏，终于成功

走到春光里，开出纯美的花。珍惜这只

有一次的人生，别敷衍，别丧气，别辜

负。当觉得很苦很累的时候，同样也是

自己成长最快的时候。给自己加油，愿

你我都有更好的明天。 @人民日报

只有枝繁叶茂 才会硕果累累 王恒/漫画

电动自行车“新国标”出台以来，不

少城市针对超标电动车设置过渡期。然

而记者调查发现，随着过渡期结束，仍有

大量超标、拼改装电动车上路行驶，带来

巨大安全隐患。近年来，超标电动车引

起的交通及火灾事故频发，但依旧有人

不以为然，“把事故当故事听”，这背后是

必须整治的改装乱象和亟待改变的监管

困局。（本报15日10版）

根据电动自行车“新国标”的硬性指标，

时速不超过25公里、整车重量不超过55公

斤、电池电压不超过48伏、带有脚踏骑行

装置。但从现实来看，超标、拼改装电动车

上路行驶，一定程度存在。而不少改装车

辆违法者为快递或外卖人员，有车主花费

超出电动车本身2到3倍的价格加装电池，

在县城、农村地区超标电动车大量存在。

新修订的《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

范》（“新国标”）已出台3年多，而“疯狂电

动车”的存在，暴露出行业发展中存在的

短板，以及行业监管的力度不够。

正如媒体指出，“疯狂电动车”改装

乱、管理难亟待“一条龙”式监管。相关

专家表示，改装车辆数量不少，亟待分类

处置，应协调多个部门对电动自行车从

生产、上牌、上路及回收实施“全生命周

期”闭环监管。事实上，确实如此。唯有

各个环节实现严格监管、闭环监管，生产

企业及销售商家才不会肆意而为。

“一条龙”式监管需要多部门形成监

管合力。毕竟，电动自行车数量多，监管

涉及工信、市场监管、交通、应急等多个

部门，这也正需要各个部门持续发力，更

需要协同给力，从而让电动车处于全方

位监管中。

此外，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讲，应该增

强安全意识。尤其是外卖企业，应该对

骑手车辆进行有力有效规范，杜绝“疯狂

电动车”上路。于个人不应该无视安全，

要认识到，篡改电池种类、擅自提升电池

容量、解除限速、提升速度等改变其产品

属性是严重违法行为，绝不能违法行事。


